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8號

原      告  李俊達 

被      告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匡忠 

訴訟代理人  林小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學術研究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簽署專任教師聘用契約，由被告聘用

原告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聘用期間自民國109年8月1日至110

年7月31日止，並約定原告薪資每月本俸新臺幣（下同）49,

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舊聘用

契約）。惟因被告前董事長鍾瑞國及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

裕在學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向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10

0%專任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才會入主被告，鍾瑞國並於公

開座談會承諾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沒有入主被告，減薪同意書

將撕毀不成立，原告始於110年1月21日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

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低為11,6

02元。惟被告學校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署減薪同意書，且米

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亦未實際入主經營被告，原告係受騙

簽署系爭同意書，應屬無效。嗣於上開聘期結束後，兩造復

行簽署聘用契約，聘用期間依序自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

1日止及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約定薪資仍為每月

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

新聘用契約），未再協商簽署系爭同意書。然被告卻自110

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每月未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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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原告薪資88,550元，而僅給付61,477元，每月短少27,0

73元（計算式：88550元-61477元＝27073元），被告自應依

新聘用契約之約定，給付新聘用契約聘用期間短少給付之薪

資共計487,314元（計算式：27073元×18月＝487314元）。

為此，爰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勞動

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及民法第148條第2

項、第486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專任教師，是屬於被告編制內人員，如無

教師法第13條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情形，原告即為久

任之教師。雖聘書記載之聘期為一年一聘，但教師聘約並無

記載應重新簽約才會續聘，原告只有在違反教師法的情況下

才會被解聘，故原告既已簽署減少學術研究費的同意書，只

要在原告的聘僱期間就會一直適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1年8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專任教師，自109年8

月1日起約定薪資每月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

元，合計88,550元。

  ㈡原告於110年1月21日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

低為11,603元。

  ㈢被告自110年8月起至112年1月，給付原告之學術研究費均為

11,602元。

  ㈣如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學術研究費為有理由，金額為

487,314元。

四、本件爭點：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0年8月至112年1月短少之學術研究費48

7,314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加給：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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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年功薪）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

同，而另加之給與；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

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3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

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

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公立

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如下：二、大專教師：按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支給；前項學術研究加

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第4條第5款、第17條、第15條第1項第

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教育部102年10月24日臺教

人㈣字第1020145899B號函釋：「一、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

第33條第4項規定，私立學校教師薪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

校教師標準辦理，衡酌其規定之意旨在衡平同屬教育工作者

之私立學校教師待遇，以保障其生活，並鑑於本（年功）薪

即為各等級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爰核釋私立學校教師薪級

架構及起敘標準，應依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其

薪額給與之月支數額，應不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

準。私立學校未符規定者，應於103年8月1日前調整完竣。

二、私立學校就教師本（年功）薪以外之其他給與，得衡酌

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

定，並應將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

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該支給數額標準。」，依教

育部105年1月25日臺教人㈣字第1050008042A號、110年10月

13日臺教技㈡字第1100134524號函釋：「各私立大專校院如

欲調整教師交給之之給數額，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後

納入聘約始生效力；如教師未同意調整，仍應按原聘約

（書）規定發給。是以，私立學校如有調整教師之學術研究

加給支給標準，依上開函示規定，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

整並納入聘約後始生效力，在未與教師協議或未經教師同意

調整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指原支給數額）」。經核，上

開函釋意旨合於前揭法文規定，堪稱合理，故學術研究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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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本【年功】薪）外，因職務性質所

另外給與之加給，私立學校教師本（年功）薪部分不得低於

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但如學術研究加給之本（年

功）薪以外其他給與，則可衡酌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

準，依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但應將教師支給數額

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

得任意變更原支給數額標準，且所謂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

入聘約，重點應係訂定教師聘約時，私立學校應與教師就支

給數額標準作實際之協議，如已實際作好協議，僅未將協議

文字記載於聘約，仍應合理認定已納入聘約。

　㈡查，系爭同意書記載「本人李俊達（以下稱：甲方）助理教

授（人事代碼：0173），願意共同承擔、共體時艱，以莫忘

初衷之心，成全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以下稱：

乙方）得以致遠，永續辦學，自110年02月01日起，依乙方

應支付教師學術研究費現行制度三成，自願調低僅須給付本

人每月教師學術研究費11,603元整，甲方已充分了解、認同

且無異議調低學術研究費金額，特立此書聲明。乙方將於學

校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

究費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5頁）。另

依原告提出之聘書暨教師聘約，於原告簽署系爭同意書時所

適用經108年7月5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教師聘約，及簽署

後經110年6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教師聘約，其中第6條

均載明「專任教師按月支薪，月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支給，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費參照94年教育部『公立大專校

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支給，惟得依學校收入經協商

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本院卷第76、78頁），嗣於111

年6月24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第6條為「專任教師薪資包含本

俸及學術研究費需按月支薪，本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及教育部111年度軍公教調薪後之數額支給，學術研究費為

教授53,340元；副教授44,290元；助理教授38,675元；講師

30,385元，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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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本院卷第80頁），雖文字內容有所修正，然均約明

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之旨。原告既

已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調低學術研究費，且同意於被告學年

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始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究費

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應知悉各財務收支營運未能達盈餘

時，將不再調回，而均依此金額支給學術研究費，復自110

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均僅按月領取11,602元之學

術研究費而無異議，亦據原告提出其薪資明細為佐（本院卷

第17至23頁），應認被告業與原告協議且經原告同意調整

後，始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合於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

之規定。

　㈢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一年一聘，系爭同意書僅適用於舊

聘用契約，於新聘用契約未再經協議前，不得適用舊聘用契

約之約定。惟兩造不爭執原告為被告聘任之專任教師，依教

育部113年8月7日臺教技㈡字第1130075120號函復意旨，專

任教師係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規定聘任，依教師

法第13條規定，教師除有第14條至第16條、第18條、第19

條、第21條及第22條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聘、不續聘或停

聘。是以，編制內專任教師與學校間若無依此解聘、不續聘

或停聘之情事，學校即應持續聘用該名專任教師；亦即編制

內專任教師，縱有聘期，實質上非屬一年一聘之定期聘約關

係，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發予聘書，並於聘書載

明聘期為1年（或2年或各校自訂之長聘期間），僅係核發聘

書之程序等語（本院卷第117頁）；佐以原告所提出之教師

聘約第3條約定原告之聘用程序係被告向原告提出聘任之要

約，原告則於約定期限內回覆是否應聘，逾期未繳回應聘書

除因不可抗力之事故外即視同不應聘（本院卷第76、78、80

頁），核與教育部函復僅於專任教師有法定解聘、不續聘或

停聘之事由外，均應持續聘用之意旨相符。原告雖援引教師

聘任辦法第8條第1項「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

原則。」之規定（本院卷第112頁），主張其與被告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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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聘之定期聘約關係，應於每年聘期屆至時重行協議調低學

術研究費始受拘束，徵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難憑採。

　㈣原告復以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緣由，係鍾瑞國與李麗裕於學

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全體教職員均

簽署減薪同意書，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始會捐資入主被

告，然截至其簽署後之聘期屆至前，仍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

署，且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僅捐資6,000萬元取得兩席

董事席次，並未實際擔任董事長入主經營被告，認其係受被

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不生拘束力。按被詐

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表意人固

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

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

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以全體教職員均同意減薪

下米堤事業集團始會持續捐資並入主經營被告，致陷於錯誤

而為同意減薪之意思表示，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

明，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惟原告就

其係受被告以上開事由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一

情，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亦

不爭執李麗裕確有捐資6,000萬元，與其主張「要100%專任

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李麗裕才會捐資入主被告」等情，

亦屬有間。其上開主張，不足採信。

　㈤原告另以系爭同意書未蓋有被告關防用印及代表人校長用

印，亦未製發一式二份予當事人留存，認系爭同意書之簽署

程序尚未完備。惟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

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

而兩造間之減薪協議並無明文應以要式為之，復依原告之智

識能力及社會經歷，亦非不能理解簽署系爭同意書之法律效

果，且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之意，被告亦依系爭同意書自

110年8月起調低原告之學術研究費，益徵兩造就調低原告之

學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再逐

年調升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之意思表示，業已合致，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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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均生拘束效力，原告以系爭同意書不備形式要式而認未成

立生效，容有誤會。

　㈥原告雖主張被告減薪有違誠信原則，惟按行使權利，履行義

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

謂誠信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

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

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

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個案妥善運用之方

法。又當事人行使權利，本足使他人喪失利益，除係以損害

他人為主要之目的，因此造成他人或國家社會極大之損害，

而違背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與社會倫理外，尚難認其為權

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

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110學年度起迄今，均未達於系

爭同意書所稱收支達盈餘之情形，且自113年7月31日起停

辦，顯見其財務狀況確已惡化而無收支盈餘，為兩造所不爭

執，並有教育部函復意見可參（本院卷第118頁），原告既

簽署系爭同意書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調低學術研究費迄至

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達盈餘時再逐年調升至調降前之金額，

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際亦無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而被告

基於財務困難及發展需求等因素，與原告協商變更支給數

額，係兩造所為之共體時艱不得已而為之決定，非被告惡意

減薪，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可言。另依教育部函復意

旨，如學校業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編制內專任教

師協議變更學術研究費之數額，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

則，已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同意書之教師，應依同意書所列

條件辦理。並非意指該協議隨聘書所訂之聘期屆滿而消滅，

或需再次約定，仍須視雙方協議變更調降/恢復之條件而定

（本院卷第117頁）。從而，被告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

定與原告協議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並依系爭同意書約

定給付調低後之學術研究費，應屬適法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民法第148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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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6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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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8號
原      告  李俊達  
被      告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法定代理人  蔡匡忠  
訴訟代理人  林小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學術研究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簽署專任教師聘用契約，由被告聘用原告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聘用期間自民國109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止，並約定原告薪資每月本俸新臺幣（下同）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舊聘用契約）。惟因被告前董事長鍾瑞國及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在學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向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100%專任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才會入主被告，鍾瑞國並於公開座談會承諾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沒有入主被告，減薪同意書將撕毀不成立，原告始於110年1月21日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低為11,602元。惟被告學校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署減薪同意書，且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亦未實際入主經營被告，原告係受騙簽署系爭同意書，應屬無效。嗣於上開聘期結束後，兩造復行簽署聘用契約，聘用期間依序自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止及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約定薪資仍為每月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新聘用契約），未再協商簽署系爭同意書。然被告卻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每月未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給付原告薪資88,550元，而僅給付61,477元，每月短少27,073元（計算式：88550元-61477元＝27073元），被告自應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給付新聘用契約聘用期間短少給付之薪資共計487,314元（計算式：27073元×18月＝487314元）。為此，爰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及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486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專任教師，是屬於被告編制內人員，如無教師法第13條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情形，原告即為久任之教師。雖聘書記載之聘期為一年一聘，但教師聘約並無記載應重新簽約才會續聘，原告只有在違反教師法的情況下才會被解聘，故原告既已簽署減少學術研究費的同意書，只要在原告的聘僱期間就會一直適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1年8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專任教師，自109年8月1日起約定薪資每月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
  ㈡原告於110年1月21日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低為11,603元。
  ㈢被告自110年8月起至112年1月，給付原告之學術研究費均為11,602元。
  ㈣如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學術研究費為有理由，金額為487,314元。
四、本件爭點：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0年8月至112年1月短少之學術研究費487,314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加給：指本薪（年功薪）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同，而另加之給與；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3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如下：二、大專教師：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支給；前項學術研究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第4條第5款、第17條、第15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教育部102年10月24日臺教人㈣字第1020145899B號函釋：「一、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4項規定，私立學校教師薪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衡酌其規定之意旨在衡平同屬教育工作者之私立學校教師待遇，以保障其生活，並鑑於本（年功）薪即為各等級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爰核釋私立學校教師薪級架構及起敘標準，應依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其薪額給與之月支數額，應不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私立學校未符規定者，應於103年8月1日前調整完竣。二、私立學校就教師本（年功）薪以外之其他給與，得衡酌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並應將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該支給數額標準。」，依教育部105年1月25日臺教人㈣字第1050008042A號、110年10月13日臺教技㈡字第1100134524號函釋：「各私立大專校院如欲調整教師交給之之給數額，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後納入聘約始生效力；如教師未同意調整，仍應按原聘約（書）規定發給。是以，私立學校如有調整教師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標準，依上開函示規定，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並納入聘約後始生效力，在未與教師協議或未經教師同意調整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指原支給數額）」。經核，上開函釋意旨合於前揭法文規定，堪稱合理，故學術研究加給屬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本【年功】薪）外，因職務性質所另外給與之加給，私立學校教師本（年功）薪部分不得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但如學術研究加給之本（年功）薪以外其他給與，則可衡酌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依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但應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原支給數額標準，且所謂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重點應係訂定教師聘約時，私立學校應與教師就支給數額標準作實際之協議，如已實際作好協議，僅未將協議文字記載於聘約，仍應合理認定已納入聘約。
　㈡查，系爭同意書記載「本人李俊達（以下稱：甲方）助理教授（人事代碼：0173），願意共同承擔、共體時艱，以莫忘初衷之心，成全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以下稱：乙方）得以致遠，永續辦學，自110年02月01日起，依乙方應支付教師學術研究費現行制度三成，自願調低僅須給付本人每月教師學術研究費11,603元整，甲方已充分了解、認同且無異議調低學術研究費金額，特立此書聲明。乙方將於學校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究費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5頁）。另依原告提出之聘書暨教師聘約，於原告簽署系爭同意書時所適用經108年7月5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教師聘約，及簽署後經110年6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教師聘約，其中第6條均載明「專任教師按月支薪，月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支給，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費參照94年教育部『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支給，惟得依學校收入經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本院卷第76、78頁），嗣於111年6月24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第6條為「專任教師薪資包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需按月支薪，本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及教育部111年度軍公教調薪後之數額支給，學術研究費為教授53,340元；副教授44,290元；助理教授38,675元；講師30,385元，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本院卷第80頁），雖文字內容有所修正，然均約明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之旨。原告既已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調低學術研究費，且同意於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始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究費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應知悉各財務收支營運未能達盈餘時，將不再調回，而均依此金額支給學術研究費，復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均僅按月領取11,602元之學術研究費而無異議，亦據原告提出其薪資明細為佐（本院卷第17至23頁），應認被告業與原告協議且經原告同意調整後，始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合於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之規定。
　㈢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一年一聘，系爭同意書僅適用於舊聘用契約，於新聘用契約未再經協議前，不得適用舊聘用契約之約定。惟兩造不爭執原告為被告聘任之專任教師，依教育部113年8月7日臺教技㈡字第1130075120號函復意旨，專任教師係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規定聘任，依教師法第13條規定，教師除有第14條至第16條、第18條、第19條、第21條及第22條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是以，編制內專任教師與學校間若無依此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情事，學校即應持續聘用該名專任教師；亦即編制內專任教師，縱有聘期，實質上非屬一年一聘之定期聘約關係，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發予聘書，並於聘書載明聘期為1年（或2年或各校自訂之長聘期間），僅係核發聘書之程序等語（本院卷第117頁）；佐以原告所提出之教師聘約第3條約定原告之聘用程序係被告向原告提出聘任之要約，原告則於約定期限內回覆是否應聘，逾期未繳回應聘書除因不可抗力之事故外即視同不應聘（本院卷第76、78、80頁），核與教育部函復僅於專任教師有法定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事由外，均應持續聘用之意旨相符。原告雖援引教師聘任辦法第8條第1項「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之規定（本院卷第112頁），主張其與被告為一年一聘之定期聘約關係，應於每年聘期屆至時重行協議調低學術研究費始受拘束，徵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難憑採。
　㈣原告復以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緣由，係鍾瑞國與李麗裕於學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全體教職員均簽署減薪同意書，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始會捐資入主被告，然截至其簽署後之聘期屆至前，仍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署，且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僅捐資6,000萬元取得兩席董事席次，並未實際擔任董事長入主經營被告，認其係受被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不生拘束力。按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以全體教職員均同意減薪下米堤事業集團始會持續捐資並入主經營被告，致陷於錯誤而為同意減薪之意思表示，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惟原告就其係受被告以上開事由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一情，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亦不爭執李麗裕確有捐資6,000萬元，與其主張「要100%專任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李麗裕才會捐資入主被告」等情，亦屬有間。其上開主張，不足採信。
　㈤原告另以系爭同意書未蓋有被告關防用印及代表人校長用印，亦未製發一式二份予當事人留存，認系爭同意書之簽署程序尚未完備。惟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兩造間之減薪協議並無明文應以要式為之，復依原告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經歷，亦非不能理解簽署系爭同意書之法律效果，且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之意，被告亦依系爭同意書自110年8月起調低原告之學術研究費，益徵兩造就調低原告之學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再逐年調升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之意思表示，業已合致，對兩造均生拘束效力，原告以系爭同意書不備形式要式而認未成立生效，容有誤會。
　㈥原告雖主張被告減薪有違誠信原則，惟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信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個案妥善運用之方法。又當事人行使權利，本足使他人喪失利益，除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之目的，因此造成他人或國家社會極大之損害，而違背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與社會倫理外，尚難認其為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110學年度起迄今，均未達於系爭同意書所稱收支達盈餘之情形，且自113年7月31日起停辦，顯見其財務狀況確已惡化而無收支盈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教育部函復意見可參（本院卷第118頁），原告既簽署系爭同意書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調低學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達盈餘時再逐年調升至調降前之金額，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際亦無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而被告基於財務困難及發展需求等因素，與原告協商變更支給數額，係兩造所為之共體時艱不得已而為之決定，非被告惡意減薪，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可言。另依教育部函復意旨，如學校業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協議變更學術研究費之數額，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已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同意書之教師，應依同意書所列條件辦理。並非意指該協議隨聘書所訂之聘期屆滿而消滅，或需再次約定，仍須視雙方協議變更調降/恢復之條件而定（本院卷第117頁）。從而，被告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原告協議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並依系爭同意書約定給付調低後之學術研究費，應屬適法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486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8號

原      告  李俊達  

被      告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法定代理人  蔡匡忠  

訴訟代理人  林小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學術研究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

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簽署專任教師聘用契約，由被告聘用

    原告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聘用期間自民國109年8月1日至110

    年7月31日止，並約定原告薪資每月本俸新臺幣（下同）49,

    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舊聘用

    契約）。惟因被告前董事長鍾瑞國及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

    裕在學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向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10

    0%專任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才會入主被告，鍾瑞國並於公

    開座談會承諾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沒有入主被告，減薪同意書

    將撕毀不成立，原告始於110年1月21日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

    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低為11,6

    02元。惟被告學校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署減薪同意書，且米

    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亦未實際入主經營被告，原告係受騙

    簽署系爭同意書，應屬無效。嗣於上開聘期結束後，兩造復

    行簽署聘用契約，聘用期間依序自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

    1日止及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約定薪資仍為每月

    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

    新聘用契約），未再協商簽署系爭同意書。然被告卻自110

    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每月未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

    給付原告薪資88,550元，而僅給付61,477元，每月短少27,0

    73元（計算式：88550元-61477元＝27073元），被告自應依

    新聘用契約之約定，給付新聘用契約聘用期間短少給付之薪

    資共計487,314元（計算式：27073元×18月＝487314元）。為

    此，爰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勞動基

    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及民法第148條第2項

    、第486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專任教師，是屬於被告編制內人員，如無

    教師法第13條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情形，原告即為久

    任之教師。雖聘書記載之聘期為一年一聘，但教師聘約並無

    記載應重新簽約才會續聘，原告只有在違反教師法的情況下

    才會被解聘，故原告既已簽署減少學術研究費的同意書，只

    要在原告的聘僱期間就會一直適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1年8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專任教師，自109年8

    月1日起約定薪資每月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

    ，合計88,550元。

  ㈡原告於110年1月21日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

    低為11,603元。

  ㈢被告自110年8月起至112年1月，給付原告之學術研究費均為1

    1,602元。

  ㈣如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學術研究費為有理由，金額為4

    87,314元。

四、本件爭點：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0年8月至112年1月短少之學術研究費48

    7,314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加給：指本

    薪（年功薪）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

    同，而另加之給與；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

    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3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

    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

    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公立

    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如下：二、大專教師：按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支給；前項學術研究加

    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第4條第5款、第17條、第15條第1項第

    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教育部102年10月24日臺教

    人㈣字第1020145899B號函釋：「一、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3條第4項規定，私立學校教師薪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

    教師標準辦理，衡酌其規定之意旨在衡平同屬教育工作者之

    私立學校教師待遇，以保障其生活，並鑑於本（年功）薪即

    為各等級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爰核釋私立學校教師薪級架

    構及起敘標準，應依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其薪

    額給與之月支數額，應不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

    私立學校未符規定者，應於103年8月1日前調整完竣。二、

    私立學校就教師本（年功）薪以外之其他給與，得衡酌公立

    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並

    應將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

    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該支給數額標準。」，依教育部10

    5年1月25日臺教人㈣字第1050008042A號、110年10月13日臺

    教技㈡字第1100134524號函釋：「各私立大專校院如欲調整

    教師交給之之給數額，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後納入聘

    約始生效力；如教師未同意調整，仍應按原聘約（書）規定

    發給。是以，私立學校如有調整教師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標

    準，依上開函示規定，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並納入聘

    約後始生效力，在未與教師協議或未經教師同意調整前，不

    得變更支給數額（指原支給數額）」。經核，上開函釋意旨

    合於前揭法文規定，堪稱合理，故學術研究加給屬教師領取

    之基本給與（本【年功】薪）外，因職務性質所另外給與之

    加給，私立學校教師本（年功）薪部分不得低於公立同級同

    類學校教師標準，但如學術研究加給之本（年功）薪以外其

    他給與，則可衡酌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依教師專業

    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但應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原支

    給數額標準，且所謂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重點應

    係訂定教師聘約時，私立學校應與教師就支給數額標準作實

    際之協議，如已實際作好協議，僅未將協議文字記載於聘約

    ，仍應合理認定已納入聘約。

　㈡查，系爭同意書記載「本人李俊達（以下稱：甲方）助理教

    授（人事代碼：0173），願意共同承擔、共體時艱，以莫忘

    初衷之心，成全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以下稱：

    乙方）得以致遠，永續辦學，自110年02月01日起，依乙方

    應支付教師學術研究費現行制度三成，自願調低僅須給付本

    人每月教師學術研究費11,603元整，甲方已充分了解、認同

    且無異議調低學術研究費金額，特立此書聲明。乙方將於學

    校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

    究費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5頁）。另

    依原告提出之聘書暨教師聘約，於原告簽署系爭同意書時所

    適用經108年7月5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教師聘約，及簽署

    後經110年6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教師聘約，其中第6條

    均載明「專任教師按月支薪，月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支給，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費參照94年教育部『公立大專校

    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支給，惟得依學校收入經協商

    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本院卷第76、78頁），嗣於111

    年6月24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第6條為「專任教師薪資包含本

    俸及學術研究費需按月支薪，本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及教育部111年度軍公教調薪後之數額支給，學術研究費為

    教授53,340元；副教授44,290元；助理教授38,675元；講師

    30,385元，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

    」（本院卷第80頁），雖文字內容有所修正，然均約明學校

    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之旨。原告既已簽

    署系爭同意書同意調低學術研究費，且同意於被告學年度財

    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始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究費至11

    0年調降前之金額，應知悉各財務收支營運未能達盈餘時，

    將不再調回，而均依此金額支給學術研究費，復自110年8月

    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均僅按月領取11,602元之學術研

    究費而無異議，亦據原告提出其薪資明細為佐（本院卷第17

    至23頁），應認被告業與原告協議且經原告同意調整後，始

    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合於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之規定

    。

　㈢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一年一聘，系爭同意書僅適用於舊

    聘用契約，於新聘用契約未再經協議前，不得適用舊聘用契

    約之約定。惟兩造不爭執原告為被告聘任之專任教師，依教

    育部113年8月7日臺教技㈡字第1130075120號函復意旨，專任

    教師係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規定聘任，依教師法

    第13條規定，教師除有第14條至第16條、第18條、第19條、

    第21條及第22條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

    是以，編制內專任教師與學校間若無依此解聘、不續聘或停

    聘之情事，學校即應持續聘用該名專任教師；亦即編制內專

    任教師，縱有聘期，實質上非屬一年一聘之定期聘約關係，

    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發予聘書，並於聘書載明聘

    期為1年（或2年或各校自訂之長聘期間），僅係核發聘書之

    程序等語（本院卷第117頁）；佐以原告所提出之教師聘約

    第3條約定原告之聘用程序係被告向原告提出聘任之要約，

    原告則於約定期限內回覆是否應聘，逾期未繳回應聘書除因

    不可抗力之事故外即視同不應聘（本院卷第76、78、80頁）

    ，核與教育部函復僅於專任教師有法定解聘、不續聘或停聘

    之事由外，均應持續聘用之意旨相符。原告雖援引教師聘任

    辦法第8條第1項「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之規定（本院卷第112頁），主張其與被告為一年一聘

    之定期聘約關係，應於每年聘期屆至時重行協議調低學術研

    究費始受拘束，徵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難憑採。

　㈣原告復以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緣由，係鍾瑞國與李麗裕於學

    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全體教職員均

    簽署減薪同意書，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始會捐資入主被

    告，然截至其簽署後之聘期屆至前，仍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

    署，且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僅捐資6,000萬元取得兩席

    董事席次，並未實際擔任董事長入主經營被告，認其係受被

    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不生拘束力。按被詐

    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表意人固

    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

    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

    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以全體教職員均同意減薪

    下米堤事業集團始會持續捐資並入主經營被告，致陷於錯誤

    而為同意減薪之意思表示，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

    明，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惟原告就

    其係受被告以上開事由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一

    情，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亦

    不爭執李麗裕確有捐資6,000萬元，與其主張「要100%專任

    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李麗裕才會捐資入主被告」等情，

    亦屬有間。其上開主張，不足採信。

　㈤原告另以系爭同意書未蓋有被告關防用印及代表人校長用印

    ，亦未製發一式二份予當事人留存，認系爭同意書之簽署程

    序尚未完備。惟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

    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

    兩造間之減薪協議並無明文應以要式為之，復依原告之智識

    能力及社會經歷，亦非不能理解簽署系爭同意書之法律效果

    ，且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之意，被告亦依系爭同意書自11

    0年8月起調低原告之學術研究費，益徵兩造就調低原告之學

    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再逐年

    調升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之意思表示，業已合致，對兩造

    均生拘束效力，原告以系爭同意書不備形式要式而認未成立

    生效，容有誤會。

　㈥原告雖主張被告減薪有違誠信原則，惟按行使權利，履行義

    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

    謂誠信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

    ，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

    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

    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個案妥善運用之方法。

    又當事人行使權利，本足使他人喪失利益，除係以損害他人

    為主要之目的，因此造成他人或國家社會極大之損害，而違

    背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與社會倫理外，尚難認其為權利濫

    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自110學年度起迄今，均未達於系爭同

    意書所稱收支達盈餘之情形，且自113年7月31日起停辦，顯

    見其財務狀況確已惡化而無收支盈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

    有教育部函復意見可參（本院卷第118頁），原告既簽署系

    爭同意書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調低學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

    年度財務收支達盈餘時再逐年調升至調降前之金額，其簽署

    系爭同意書之際亦無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而被告基於財

    務困難及發展需求等因素，與原告協商變更支給數額，係兩

    造所為之共體時艱不得已而為之決定，非被告惡意減薪，難

    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可言。另依教育部函復意旨，如學校

    業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協議變更

    學術研究費之數額，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已簽署

    學術研究費調低同意書之教師，應依同意書所列條件辦理。

    並非意指該協議隨聘書所訂之聘期屆滿而消滅，或需再次約

    定，仍須視雙方協議變更調降/恢復之條件而定（本院卷第1

    17頁）。從而，被告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原告協議

    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並依系爭同意書約定給付調低後

    之學術研究費，應屬適法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民法第148條第2項、

    第486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等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8號

原      告  李俊達  

被      告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法定代理人  蔡匡忠  

訴訟代理人  林小燕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學術研究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與被告簽署專任教師聘用契約，由被告聘用原告擔任專任助理教授，聘用期間自民國109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止，並約定原告薪資每月本俸新臺幣（下同）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舊聘用契約）。惟因被告前董事長鍾瑞國及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在學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向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100%專任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才會入主被告，鍾瑞國並於公開座談會承諾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沒有入主被告，減薪同意書將撕毀不成立，原告始於110年1月21日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低為11,602元。惟被告學校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署減薪同意書，且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亦未實際入主經營被告，原告係受騙簽署系爭同意書，應屬無效。嗣於上開聘期結束後，兩造復行簽署聘用契約，聘用期間依序自110年8月1日至111年7月31日止及111年8月1日至112年7月31日止，約定薪資仍為每月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下稱新聘用契約），未再協商簽署系爭同意書。然被告卻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每月未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給付原告薪資88,550元，而僅給付61,477元，每月短少27,073元（計算式：88550元-61477元＝27073元），被告自應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給付新聘用契約聘用期間短少給付之薪資共計487,314元（計算式：27073元×18月＝487314元）。為此，爰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及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486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原告是專任教師，是屬於被告編制內人員，如無教師法第13條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情形，原告即為久任之教師。雖聘書記載之聘期為一年一聘，但教師聘約並無記載應重新簽約才會續聘，原告只有在違反教師法的情況下才會被解聘，故原告既已簽署減少學術研究費的同意書，只要在原告的聘僱期間就會一直適用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自81年8月1日起，受聘於被告擔任專任教師，自109年8月1日起約定薪資每月本俸49,875元、學術研究費38,675元，合計88,550元。

  ㈡原告於110年1月21日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將學術研究費調低為11,603元。

  ㈢被告自110年8月起至112年1月，給付原告之學術研究費均為11,602元。

  ㈣如認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學術研究費為有理由，金額為487,314元。

四、本件爭點：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0年8月至112年1月短少之學術研究費487,314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教師之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加給：指本薪（年功薪）以外，因所任職務種類、性質與服務地區之不同，而另加之給與；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給、學術研究加給及地域加給，各校準用前3條規定訂定，並應將所定支給數額納入教師聘約，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教師加入工會者，得授權由工會代表協議；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之支給規定如下：二、大專教師：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支給；前項學術研究加給之給與條件及支給數額，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教師待遇條例第2條、第4條第5款、第17條、第15條第1項第2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教育部102年10月24日臺教人㈣字第1020145899B號函釋：「一、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33條第4項規定，私立學校教師薪給準用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衡酌其規定之意旨在衡平同屬教育工作者之私立學校教師待遇，以保障其生活，並鑑於本（年功）薪即為各等級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爰核釋私立學校教師薪級架構及起敘標準，應依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辦理，其薪額給與之月支數額，應不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私立學校未符規定者，應於103年8月1日前調整完竣。二、私立學校就教師本（年功）薪以外之其他給與，得衡酌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並應將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該支給數額標準。」，依教育部105年1月25日臺教人㈣字第1050008042A號、110年10月13日臺教技㈡字第1100134524號函釋：「各私立大專校院如欲調整教師交給之之給數額，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後納入聘約始生效力；如教師未同意調整，仍應按原聘約（書）規定發給。是以，私立學校如有調整教師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標準，依上開函示規定，須與個別教師協議同意調整並納入聘約後始生效力，在未與教師協議或未經教師同意調整前，不得變更支給數額（指原支給數額）」。經核，上開函釋意旨合於前揭法文規定，堪稱合理，故學術研究加給屬教師領取之基本給與（本【年功】薪）外，因職務性質所另外給與之加給，私立學校教師本（年功）薪部分不得低於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師標準，但如學術研究加給之本（年功）薪以外其他給與，則可衡酌公立學校教師支給數額標準，依教師專業及校務發展自行訂定，但應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在未與教師協議前，不得任意變更原支給數額標準，且所謂將教師支給數額標準納入聘約，重點應係訂定教師聘約時，私立學校應與教師就支給數額標準作實際之協議，如已實際作好協議，僅未將協議文字記載於聘約，仍應合理認定已納入聘約。

　㈡查，系爭同意書記載「本人李俊達（以下稱：甲方）助理教授（人事代碼：0173），願意共同承擔、共體時艱，以莫忘初衷之心，成全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以下稱：乙方）得以致遠，永續辦學，自110年02月01日起，依乙方應支付教師學術研究費現行制度三成，自願調低僅須給付本人每月教師學術研究費11,603元整，甲方已充分了解、認同且無異議調低學術研究費金額，特立此書聲明。乙方將於學校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究費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等語（本院卷第15頁）。另依原告提出之聘書暨教師聘約，於原告簽署系爭同意書時所適用經108年7月5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之教師聘約，及簽署後經110年6月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教師聘約，其中第6條均載明「專任教師按月支薪，月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支給，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費參照94年教育部『公立大專校院教育人員學術研究費標準』支給，惟得依學校收入經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本院卷第76、78頁），嗣於111年6月24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第6條為「專任教師薪資包含本俸及學術研究費需按月支薪，本俸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及教育部111年度軍公教調薪後之數額支給，學術研究費為教授53,340元；副教授44,290元；助理教授38,675元；講師30,385元，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本院卷第80頁），雖文字內容有所修正，然均約明學校得依收入與教師協商調整學術研究費給付之旨。原告既已簽署系爭同意書同意調低學術研究費，且同意於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始逐年調升教師學術研究費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應知悉各財務收支營運未能達盈餘時，將不再調回，而均依此金額支給學術研究費，復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止，均僅按月領取11,602元之學術研究費而無異議，亦據原告提出其薪資明細為佐（本院卷第17至23頁），應認被告業與原告協議且經原告同意調整後，始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合於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之規定。

　㈢原告雖主張其與被告約定一年一聘，系爭同意書僅適用於舊聘用契約，於新聘用契約未再經協議前，不得適用舊聘用契約之約定。惟兩造不爭執原告為被告聘任之專任教師，依教育部113年8月7日臺教技㈡字第1130075120號函復意旨，專任教師係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規定聘任，依教師法第13條規定，教師除有第14條至第16條、第18條、第19條、第21條及第22條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是以，編制內專任教師與學校間若無依此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情事，學校即應持續聘用該名專任教師；亦即編制內專任教師，縱有聘期，實質上非屬一年一聘之定期聘約關係，學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發予聘書，並於聘書載明聘期為1年（或2年或各校自訂之長聘期間），僅係核發聘書之程序等語（本院卷第117頁）；佐以原告所提出之教師聘約第3條約定原告之聘用程序係被告向原告提出聘任之要約，原告則於約定期限內回覆是否應聘，逾期未繳回應聘書除因不可抗力之事故外即視同不應聘（本院卷第76、78、80頁），核與教育部函復僅於專任教師有法定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事由外，均應持續聘用之意旨相符。原告雖援引教師聘任辦法第8條第1項「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之規定（本院卷第112頁），主張其與被告為一年一聘之定期聘約關係，應於每年聘期屆至時重行協議調低學術研究費始受拘束，徵諸前揭規定及說明，尚難憑採。

　㈣原告復以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緣由，係鍾瑞國與李麗裕於學校行政相關會議及全校教職員說明會中表明要全體教職員均簽署減薪同意書，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始會捐資入主被告，然截至其簽署後之聘期屆至前，仍有5位專任教師未簽署，且米堤飯店事業集團李麗裕僅捐資6,000萬元取得兩席董事席次，並未實際擔任董事長入主經營被告，認其係受被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不生拘束力。按被詐欺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2條第1項之規定，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44年度台上字第7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主張其係受被告以全體教職員均同意減薪下米堤事業集團始會持續捐資並入主經營被告，致陷於錯誤而為同意減薪之意思表示，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舉證證明之。惟原告就其係受被告以上開事由詐欺致陷於錯誤而簽署系爭同意書一情，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均未舉證以實其說，況原告亦不爭執李麗裕確有捐資6,000萬元，與其主張「要100%專任教職員簽署減薪同意書，李麗裕才會捐資入主被告」等情，亦屬有間。其上開主張，不足採信。

　㈤原告另以系爭同意書未蓋有被告關防用印及代表人校長用印，亦未製發一式二份予當事人留存，認系爭同意書之簽署程序尚未完備。惟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兩造間之減薪協議並無明文應以要式為之，復依原告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經歷，亦非不能理解簽署系爭同意書之法律效果，且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之意，被告亦依系爭同意書自110年8月起調低原告之學術研究費，益徵兩造就調低原告之學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營運結果達盈餘時再逐年調升至110年調降前之金額之意思表示，業已合致，對兩造均生拘束效力，原告以系爭同意書不備形式要式而認未成立生效，容有誤會。

　㈥原告雖主張被告減薪有違誠信原則，惟按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誠信原則，係在具體之權利義務關係，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避免當事人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自應以權利人及義務人雙方利益為衡量依據，並應考察權利義務之社會上作用，於具體個案妥善運用之方法。又當事人行使權利，本足使他人喪失利益，除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之目的，因此造成他人或國家社會極大之損害，而違背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與社會倫理外，尚難認其為權利濫用或違反誠信原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84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自110學年度起迄今，均未達於系爭同意書所稱收支達盈餘之情形，且自113年7月31日起停辦，顯見其財務狀況確已惡化而無收支盈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教育部函復意見可參（本院卷第118頁），原告既簽署系爭同意書表明願與被告共體時艱調低學術研究費迄至被告學年度財務收支達盈餘時再逐年調升至調降前之金額，其簽署系爭同意書之際亦無意思表示不自由之情形，而被告基於財務困難及發展需求等因素，與原告協商變更支給數額，係兩造所為之共體時艱不得已而為之決定，非被告惡意減薪，難認有何違反誠信原則之可言。另依教育部函復意旨，如學校業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協議變更學術研究費之數額，基於私法自治及契約自由原則，已簽署學術研究費調低同意書之教師，應依同意書所列條件辦理。並非意指該協議隨聘書所訂之聘期屆滿而消滅，或需再次約定，仍須視雙方協議變更調降/恢復之條件而定（本院卷第117頁）。從而，被告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規定與原告協議變更學術研究費支給數額，並依系爭同意書約定給付調低後之學術研究費，應屬適法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新聘用契約之約定、民法第148條第2項、第486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教師待遇條例第1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87,31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楊捷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　黃盈菁



